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消簡字第9號

原      告  廖怡瑛

訴訟代理人  周黎瓊

            謝曜焜律師

被      告  美麗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博凱

訴訟代理人  劉長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

來，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323,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士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4

年6月27日以書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25,676元，及

其中323,3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2,350元自擴張

聲明暨準備書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本院卷第6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相符。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偕同3名友人至被

告公司經營之美麗華戲院第1影廳購票觀影，座位在G排第7

至10號，因原告於電影開演後進入第1影廳，當時影廳燈光

全部轉暗，原告於黑暗中自行靠座椅下方燈光找到G排7至18

號位置，再轉入原告座位G排10號。因座位前後排距離較

窄，且原告友人已入座G排7至9號（G排7號靠走道），原告

必須側身走入才能到達G排10號座位，因座位下方無燈光照

明，導致原告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致身體向前傾倒，臉部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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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到G排後方鐵製欄杆，受有臉部撕裂傷約1.5公分等傷害

（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於事故發生後將座位椅背後的鐵欄

杆以防護材料包覆，並將鐵欄杆高度全面降低，顯然被告設

備有缺失，並造成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

25,676元，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項、第195

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3項規定

請求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原告與其友人共4人於112年11月25日前來美麗華

影城觀影，座位在G排7至10號，位於緊鄰中間走道之前方第

1排，放映時間自19時50分許開始，被告於20時33分許接獲

顧客反映於影廳內跌倒需要醫療箱，發現原告於額頭處有1

處肉眼可見的傷口且輕微出血，因此建議原告立即前往醫院

就醫。而電影院於電影開始後自然會熄燈，僅留走道燈，原

告直到於電影開始放映後進入影廳，本應提高警覺注意行走

安全，卻指責被告影廳過暗實不合理。再者，系爭影廳G排

前緣與F排座位後緣相距約為32至33公分，與業界一般影廳

相較並無過窄。此外，系爭影廳G、H排中間，為供通行之主

要走道，且影廳為階梯式，為免消費者走中間走道採到G排

座椅與中間走道階梯差之空隙，因此設置較G排椅背高之鐵

製欄杆，以策安全。被告於本件事故後並未降低欄杆高度，

且被告影城自開業以來，從未有顧客撞到該欄杆受傷，顯見

該欄杆並無設計不良之處。被告於事故後基於善意加裝預防

性泡棉，不當然推論原先鐵欄杆設置有缺失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系爭影廳跌倒，造成系爭傷害等情，並提出影

票存根、診斷證明書、照片等件為據（士林地院卷第23、2

5、33頁）。被告固不爭執原告於系爭影廳跌倒乙情，惟否

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之

請求，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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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91 條之3 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

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

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

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

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3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

謂：「鑑於：一、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

二、僅從事危險業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三、從事

危險事業或活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危險

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為使被害

人獲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

之人，對於因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他使用之工具或方法

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例如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筒裝瓦

斯廠裝填瓦斯、爆竹廠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

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惟加害人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

者，則免負賠償責任，以期平允。然查被告經營戲院，本質

上並不具危險性，難認與上開立法理由所示之危險事業、工

作或活動性質相類，故被告於本件應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

之適用，仍應回歸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為判斷。。

(二)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以有故意及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

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損害賠償之

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債，

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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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至系爭影廳觀賞影片，惟因影片開演後，系爭影

廳座位下並無燈光照明，致於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而往前傾

倒，並碰撞該影廳G排座位椅背後方之鐵欄杆，致受系爭傷

害等語，然查原告係於電影開演後始進入系爭影廳，並依走

道階梯行至其座位所在之G排，而原告之座位在G-10，為進

入G排後第4個位置，因有人坐時座位間空間狹窄，其於行進

至第3個位置時，往右傾倒而跌在第3、4個位置中間，此為

原告所自陳（本院卷第60頁），堪認本件原告係於有人已入

坐之座位間行進，因認空間狹窄而跌倒，難認與座位下方有

無燈光照明有何關聯。而系爭影廳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

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本院卷第53-56頁），可見該影

廳之觀眾席、通道等相關設備設施，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123、124條之規定。再者，影廳於電影開映後

會熄燈光，僅餘走道燈，此乃影廳營業之特性，應屬一般人

可預期之情形，原告依此經驗在電影開映後進入影廳，於有

人入坐之兩排座位間行走，當可預期行進之空間因他人已入

座而較無人入座時狹窄，於此情形下，自可請已入座之人稍

挪雙腳讓出空間通行，避免重心不穩傾倒之危險發生，況本

件原告既已從有人入坐之第1、2個位置通過進入第3個位

置，足見其在有人入坐之兩排座椅間行進，並無窒礙難行之

處，其跌倒與系爭影廳之座位、燈光設計無關，是原告因其

自身行走重心不穩而傾倒並受傷之結果，實難可歸責於被

告。原告復未說明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是原

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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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是否應負消保法第7條第1、3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

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故

依據消保法上開規定，消費者於購入商品或服務時，得期待

企業經營者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商品或服務，如因未

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消費者受有損害，企業經營應

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然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時，除須先證明有損害之發生外，尚須證明該商品或服務

安全性之欠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倘不能證明，即

不能令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負上開法條規定之賠償責

任。本件被告經營戲院提供休閒服務，消費者固可合理期待

前往消費時，被告應提供安全無虞之場所，或有排除危險情

狀或為其他防免危害結果發生之措施，確保其提供之服務符

合安全性及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之合理期待。然查系爭影廳

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業如前

述，堪認其已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而原告跌倒

係因行進間重心不穩所致，亦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所受之

系爭傷害與被告應提供具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場所有何因

果關係存在。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亦

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消保法第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325,676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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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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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消簡字第9號
原      告  廖怡瑛
訴訟代理人  周黎瓊
            謝曜焜律師
被      告  美麗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博凱
訴訟代理人  劉長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3,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士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4年6月27日以書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25,676元，及其中323,3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2,350元自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6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相符。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偕同3名友人至被告公司經營之美麗華戲院第1影廳購票觀影，座位在G排第7至10號，因原告於電影開演後進入第1影廳，當時影廳燈光全部轉暗，原告於黑暗中自行靠座椅下方燈光找到G排7至18號位置，再轉入原告座位G排10號。因座位前後排距離較窄，且原告友人已入座G排7至9號（G排7號靠走道），原告必須側身走入才能到達G排10號座位，因座位下方無燈光照明，導致原告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致身體向前傾倒，臉部碰撞到G排後方鐵製欄杆，受有臉部撕裂傷約1.5公分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於事故發生後將座位椅背後的鐵欄杆以防護材料包覆，並將鐵欄杆高度全面降低，顯然被告設備有缺失，並造成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25,676元，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3項規定請求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原告與其友人共4人於112年11月25日前來美麗華影城觀影，座位在G排7至10號，位於緊鄰中間走道之前方第1排，放映時間自19時50分許開始，被告於20時33分許接獲顧客反映於影廳內跌倒需要醫療箱，發現原告於額頭處有1處肉眼可見的傷口且輕微出血，因此建議原告立即前往醫院就醫。而電影院於電影開始後自然會熄燈，僅留走道燈，原告直到於電影開始放映後進入影廳，本應提高警覺注意行走安全，卻指責被告影廳過暗實不合理。再者，系爭影廳G排前緣與F排座位後緣相距約為32至33公分，與業界一般影廳相較並無過窄。此外，系爭影廳G、H排中間，為供通行之主要走道，且影廳為階梯式，為免消費者走中間走道採到G排座椅與中間走道階梯差之空隙，因此設置較G排椅背高之鐵製欄杆，以策安全。被告於本件事故後並未降低欄杆高度，且被告影城自開業以來，從未有顧客撞到該欄杆受傷，顯見該欄杆並無設計不良之處。被告於事故後基於善意加裝預防性泡棉，不當然推論原先鐵欄杆設置有缺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系爭影廳跌倒，造成系爭傷害等情，並提出影票存根、診斷證明書、照片等件為據（士林地院卷第23、25、33頁）。被告固不爭執原告於系爭影廳跌倒乙情，惟否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之請求，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91 條之3 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3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鑑於：一、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二、僅從事危險業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三、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為使被害人獲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對於因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他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例如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筒裝瓦斯廠裝填瓦斯、爆竹廠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加害人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則免負賠償責任，以期平允。然查被告經營戲院，本質上並不具危險性，難認與上開立法理由所示之危險事業、工作或活動性質相類，故被告於本件應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仍應回歸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為判斷。。
(二)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及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至系爭影廳觀賞影片，惟因影片開演後，系爭影廳座位下並無燈光照明，致於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而往前傾倒，並碰撞該影廳G排座位椅背後方之鐵欄杆，致受系爭傷害等語，然查原告係於電影開演後始進入系爭影廳，並依走道階梯行至其座位所在之G排，而原告之座位在G-10，為進入G排後第4個位置，因有人坐時座位間空間狹窄，其於行進至第3個位置時，往右傾倒而跌在第3、4個位置中間，此為原告所自陳（本院卷第60頁），堪認本件原告係於有人已入坐之座位間行進，因認空間狹窄而跌倒，難認與座位下方有無燈光照明有何關聯。而系爭影廳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本院卷第53-56頁），可見該影廳之觀眾席、通道等相關設備設施，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23、124條之規定。再者，影廳於電影開映後會熄燈光，僅餘走道燈，此乃影廳營業之特性，應屬一般人可預期之情形，原告依此經驗在電影開映後進入影廳，於有人入坐之兩排座位間行走，當可預期行進之空間因他人已入座而較無人入座時狹窄，於此情形下，自可請已入座之人稍挪雙腳讓出空間通行，避免重心不穩傾倒之危險發生，況本件原告既已從有人入坐之第1、2個位置通過進入第3個位置，足見其在有人入坐之兩排座椅間行進，並無窒礙難行之處，其跌倒與系爭影廳之座位、燈光設計無關，是原告因其自身行走重心不穩而傾倒並受傷之結果，實難可歸責於被告。原告復未說明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三)被告是否應負消保法第7條第1、3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故依據消保法上開規定，消費者於購入商品或服務時，得期待企業經營者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商品或服務，如因未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消費者受有損害，企業經營應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然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除須先證明有損害之發生外，尚須證明該商品或服務安全性之欠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倘不能證明，即不能令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負上開法條規定之賠償責任。本件被告經營戲院提供休閒服務，消費者固可合理期待前往消費時，被告應提供安全無虞之場所，或有排除危險情狀或為其他防免危害結果發生之措施，確保其提供之服務符合安全性及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之合理期待。然查系爭影廳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業如前述，堪認其已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而原告跌倒係因行進間重心不穩所致，亦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所受之系爭傷害與被告應提供具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場所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消保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25,676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消簡字第9號

原      告  廖怡瑛

訴訟代理人  周黎瓊

            謝曜焜律師

被      告  美麗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博凱

訴訟代理人  劉長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

，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323,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士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4

    年6月27日以書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25,676元，及

    其中323,3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2,350元自擴張

    聲明暨準備書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本院卷第6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相符。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偕同3名友人至被

    告公司經營之美麗華戲院第1影廳購票觀影，座位在G排第7

    至10號，因原告於電影開演後進入第1影廳，當時影廳燈光

    全部轉暗，原告於黑暗中自行靠座椅下方燈光找到G排7至18

    號位置，再轉入原告座位G排10號。因座位前後排距離較窄

    ，且原告友人已入座G排7至9號（G排7號靠走道），原告必

    須側身走入才能到達G排10號座位，因座位下方無燈光照明

    ，導致原告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致身體向前傾倒，臉部碰撞

    到G排後方鐵製欄杆，受有臉部撕裂傷約1.5公分等傷害（下

    稱系爭傷害）。被告於事故發生後將座位椅背後的鐵欄杆以

    防護材料包覆，並將鐵欄杆高度全面降低，顯然被告設備有

    缺失，並造成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25,6

    76元，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3項規定請求

    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原告與其友人共4人於112年11月25日前來美麗華

    影城觀影，座位在G排7至10號，位於緊鄰中間走道之前方第

    1排，放映時間自19時50分許開始，被告於20時33分許接獲

    顧客反映於影廳內跌倒需要醫療箱，發現原告於額頭處有1

    處肉眼可見的傷口且輕微出血，因此建議原告立即前往醫院

    就醫。而電影院於電影開始後自然會熄燈，僅留走道燈，原

    告直到於電影開始放映後進入影廳，本應提高警覺注意行走

    安全，卻指責被告影廳過暗實不合理。再者，系爭影廳G排

    前緣與F排座位後緣相距約為32至33公分，與業界一般影廳

    相較並無過窄。此外，系爭影廳G、H排中間，為供通行之主

    要走道，且影廳為階梯式，為免消費者走中間走道採到G排

    座椅與中間走道階梯差之空隙，因此設置較G排椅背高之鐵

    製欄杆，以策安全。被告於本件事故後並未降低欄杆高度，

    且被告影城自開業以來，從未有顧客撞到該欄杆受傷，顯見

    該欄杆並無設計不良之處。被告於事故後基於善意加裝預防

    性泡棉，不當然推論原先鐵欄杆設置有缺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系爭影廳跌倒，造成系爭傷害等情，並提出影

    票存根、診斷證明書、照片等件為據（士林地院卷第23、25

    、33頁）。被告固不爭執原告於系爭影廳跌倒乙情，惟否認

    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之請

    求，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91 條之3 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

    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

    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

    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

    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3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

    ：「鑑於：一、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二、

    僅從事危險業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三、從事危險

    事業或活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危險所生

    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為使被害人獲

    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

    ，對於因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他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

    損害於他人之危險（例如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筒裝瓦斯廠

    裝填瓦斯、爆竹廠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開礦

    、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惟加害人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則

    免負賠償責任，以期平允。然查被告經營戲院，本質上並不

    具危險性，難認與上開立法理由所示之危險事業、工作或活

    動性質相類，故被告於本件應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

    ，仍應回歸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為判斷。。

(二)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以有故意及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

    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損害賠償之債，以

    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

    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又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

    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至系爭影廳觀賞影片，惟因影片開演後，系爭影

    廳座位下並無燈光照明，致於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而往前傾

    倒，並碰撞該影廳G排座位椅背後方之鐵欄杆，致受系爭傷

    害等語，然查原告係於電影開演後始進入系爭影廳，並依走

    道階梯行至其座位所在之G排，而原告之座位在G-10，為進

    入G排後第4個位置，因有人坐時座位間空間狹窄，其於行進

    至第3個位置時，往右傾倒而跌在第3、4個位置中間，此為

    原告所自陳（本院卷第60頁），堪認本件原告係於有人已入

    坐之座位間行進，因認空間狹窄而跌倒，難認與座位下方有

    無燈光照明有何關聯。而系爭影廳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

    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本院卷第53-56頁），可見該影

    廳之觀眾席、通道等相關設備設施，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123、124條之規定。再者，影廳於電影開映後

    會熄燈光，僅餘走道燈，此乃影廳營業之特性，應屬一般人

    可預期之情形，原告依此經驗在電影開映後進入影廳，於有

    人入坐之兩排座位間行走，當可預期行進之空間因他人已入

    座而較無人入座時狹窄，於此情形下，自可請已入座之人稍

    挪雙腳讓出空間通行，避免重心不穩傾倒之危險發生，況本

    件原告既已從有人入坐之第1、2個位置通過進入第3個位置

    ，足見其在有人入坐之兩排座椅間行進，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其跌倒與系爭影廳之座位、燈光設計無關，是原告因其自

    身行走重心不穩而傾倒並受傷之結果，實難可歸責於被告。

    原告復未說明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是原告依

    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三)被告是否應負消保法第7條第1、3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

    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故

    依據消保法上開規定，消費者於購入商品或服務時，得期待

    企業經營者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商品或服務，如因未

    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消費者受有損害，企業經營應

    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然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時，除須先證明有損害之發生外，尚須證明該商品或服務

    安全性之欠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倘不能證明，即

    不能令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負上開法條規定之賠償責

    任。本件被告經營戲院提供休閒服務，消費者固可合理期待

    前往消費時，被告應提供安全無虞之場所，或有排除危險情

    狀或為其他防免危害結果發生之措施，確保其提供之服務符

    合安全性及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之合理期待。然查系爭影廳

    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業如前

    述，堪認其已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而原告跌倒

    係因行進間重心不穩所致，亦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所受之

    系爭傷害與被告應提供具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場所有何因

    果關係存在。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亦

    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消保法第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325,676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消簡字第9號

原      告  廖怡瑛

訴訟代理人  周黎瓊

            謝曜焜律師

被      告  美麗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博凱

訴訟代理人  劉長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3,32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士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4年6月27日以書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25,676元，及其中323,32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2,350元自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6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相符。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於112年11月25日偕同3名友人至被告公司經營之美麗華戲院第1影廳購票觀影，座位在G排第7至10號，因原告於電影開演後進入第1影廳，當時影廳燈光全部轉暗，原告於黑暗中自行靠座椅下方燈光找到G排7至18號位置，再轉入原告座位G排10號。因座位前後排距離較窄，且原告友人已入座G排7至9號（G排7號靠走道），原告必須側身走入才能到達G排10號座位，因座位下方無燈光照明，導致原告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致身體向前傾倒，臉部碰撞到G排後方鐵製欄杆，受有臉部撕裂傷約1.5公分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於事故發生後將座位椅背後的鐵欄杆以防護材料包覆，並將鐵欄杆高度全面降低，顯然被告設備有缺失，並造成原告損失。原告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25,676元，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3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3項規定請求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三、被告則以：原告與其友人共4人於112年11月25日前來美麗華影城觀影，座位在G排7至10號，位於緊鄰中間走道之前方第1排，放映時間自19時50分許開始，被告於20時33分許接獲顧客反映於影廳內跌倒需要醫療箱，發現原告於額頭處有1處肉眼可見的傷口且輕微出血，因此建議原告立即前往醫院就醫。而電影院於電影開始後自然會熄燈，僅留走道燈，原告直到於電影開始放映後進入影廳，本應提高警覺注意行走安全，卻指責被告影廳過暗實不合理。再者，系爭影廳G排前緣與F排座位後緣相距約為32至33公分，與業界一般影廳相較並無過窄。此外，系爭影廳G、H排中間，為供通行之主要走道，且影廳為階梯式，為免消費者走中間走道採到G排座椅與中間走道階梯差之空隙，因此設置較G排椅背高之鐵製欄杆，以策安全。被告於本件事故後並未降低欄杆高度，且被告影城自開業以來，從未有顧客撞到該欄杆受傷，顯見該欄杆並無設計不良之處。被告於事故後基於善意加裝預防性泡棉，不當然推論原先鐵欄杆設置有缺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於系爭影廳跌倒，造成系爭傷害等情，並提出影票存根、診斷證明書、照片等件為據（士林地院卷第23、25、33頁）。被告固不爭執原告於系爭影廳跌倒乙情，惟否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原告之請求，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91 條之3 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3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鑑於：一、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二、僅從事危險業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三、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為使被害人獲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對於因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他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例如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筒裝瓦斯廠裝填瓦斯、爆竹廠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加害人對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則免負賠償責任，以期平允。然查被告經營戲院，本質上並不具危險性，難認與上開立法理由所示之危險事業、工作或活動性質相類，故被告於本件應無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適用，仍應回歸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為判斷。。

(二)被告是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及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之可言；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至系爭影廳觀賞影片，惟因影片開演後，系爭影廳座位下並無燈光照明，致於側身行進間不慎腳滑而往前傾倒，並碰撞該影廳G排座位椅背後方之鐵欄杆，致受系爭傷害等語，然查原告係於電影開演後始進入系爭影廳，並依走道階梯行至其座位所在之G排，而原告之座位在G-10，為進入G排後第4個位置，因有人坐時座位間空間狹窄，其於行進至第3個位置時，往右傾倒而跌在第3、4個位置中間，此為原告所自陳（本院卷第60頁），堪認本件原告係於有人已入坐之座位間行進，因認空間狹窄而跌倒，難認與座位下方有無燈光照明有何關聯。而系爭影廳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本院卷第53-56頁），可見該影廳之觀眾席、通道等相關設備設施，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23、124條之規定。再者，影廳於電影開映後會熄燈光，僅餘走道燈，此乃影廳營業之特性，應屬一般人可預期之情形，原告依此經驗在電影開映後進入影廳，於有人入坐之兩排座位間行走，當可預期行進之空間因他人已入座而較無人入座時狹窄，於此情形下，自可請已入座之人稍挪雙腳讓出空間通行，避免重心不穩傾倒之危險發生，況本件原告既已從有人入坐之第1、2個位置通過進入第3個位置，足見其在有人入坐之兩排座椅間行進，並無窒礙難行之處，其跌倒與系爭影廳之座位、燈光設計無關，是原告因其自身行走重心不穩而傾倒並受傷之結果，實難可歸責於被告。原告復未說明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三)被告是否應負消保法第7條第1、3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故依據消保法上開規定，消費者於購入商品或服務時，得期待企業經營者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商品或服務，如因未具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致消費者受有損害，企業經營應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然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除須先證明有損害之發生外，尚須證明該商品或服務安全性之欠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倘不能證明，即不能令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負上開法條規定之賠償責任。本件被告經營戲院提供休閒服務，消費者固可合理期待前往消費時，被告應提供安全無虞之場所，或有排除危險情狀或為其他防免危害結果發生之措施，確保其提供之服務符合安全性及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之合理期待。然查系爭影廳領有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合格標章，業如前述，堪認其已提供具可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而原告跌倒係因行進間重心不穩所致，亦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所受之系爭傷害與被告應提供具合理期待安全性之服務場所有何因果關係存在。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消保法第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25,676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黃馨慧





